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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环境质量

全市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断面共 16 个，其中国控地表

水断面 8 个，区控地表水断面 4 个，市控地表水断面 4 个。

本月共监测 11 个，其中国控地表水断面 8 个，区控地表水

断面 3 个（龙潭水库道路积雪无法到达采样点位，未监测）。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0 个，本月共监测 6 个（海子峡

水库、张士水库、彭堡水源地、彭阳县城水源地为备用水源

地，未监测）。

（一）总体情况

2022 年 3 月，全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良好。本月共监测

11 个断面，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9 个（占比 81.8%），

同比上升 6.8 个百分点；Ⅳ类 1 个（占比 9.1%），同比下降

15.9 个百分点；劣Ⅴ类 1 个（占比 9.1%），同比上升 9.1 个

百分点。

全市 2个地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均达到饮用水水源标准；

4 个县级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均达到饮用水水源标准。

（二）水污染防治目标考核断面水质状况

1、国家考核地表水断面水质状况。2022 年 3 月，“十四

五”国家 8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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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87.5%。

2、省级考核地表水断面水质状况。2022 年 3 月，“十四

五”省级 4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实际监测 3 个，龙潭水库断

面未监测）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 66.7%。

3、地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2022 年 3 月，全

市 2个国家考核的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为 100.0%。

图 1-1 2022 年 3月固原市水污染防治目标考核断面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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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河流水质

2022 年 3 月，全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良好。

图 1-2 固原市 2022 年 3月(左)与上年同期（右）河流水质比例

清水河：二十里铺为断面Ⅱ类水质，三营断面为劣Ⅴ类

水质，东至河入清水河断面为Ⅳ类水质。与上年同期相比，

二十里铺、东至河入清水河断面水质均无明显变化,三营断

面水质明显下降。

葫芦河：玉桥断面为Ⅲ类水质。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

有所下降。

渝河：联财断面为Ⅲ类水质，峰台断面为Ⅱ类水质。与

上年同期相比，联财断面水质有所下降，峰台断面水质无明

显变化。

泾河：弹筝峡断面均为Ⅱ类水质，龙潭水库断面未监测

不做评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弹筝峡断面水质无明显变化。

茹河：沟圈断面为Ⅱ类水质，乃家河水库为Ⅱ类水质。



2022.3 固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

4

与上年同期相比，沟圈断面水质均明显好转，乃家河水库断

面水质无明显变化。

蒲河：石家河桥断面为Ⅲ类水质, 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下降。

洪河：常沟断面为Ⅱ类水质。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无

明显变化。

表 1-1 2022 年 3月固原市地表水面水质

序

号
县（区）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

类型

考核

目标

水质类别（主要污染指标及超标倍数）

浓度单位：mg/L 水质同比变

化
2022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1 原州区 清水河 二十里铺 国控 Ⅱ类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2 原州区 清水河 三营 国控 Ⅳ类
劣Ⅴ类(化学需氧

量,1.05)

Ⅳ类（氟化物，

0.38）
明显下降

3 西吉县 葫芦河 玉桥 国控 Ⅲ类 Ⅲ类 Ⅱ类 有所下降

4 隆德县 渝河 联财 国控 Ⅲ类 Ⅲ类 Ⅱ类 有所下降

5 泾源县 泾河 弹筝峡 国控 Ⅱ类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6 彭阳县 茹河 沟圈 国控 Ⅳ类 Ⅱ类
Ⅳ类（氟化物，

0.05）
明显好转

7 彭阳县 蒲河 石家河桥 国控 Ⅲ类 Ⅲ类 Ⅱ类 有所下降

8 彭阳县 洪河 常沟 国控 Ⅱ类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9 原州区 清水河
冬至河入清

水河断面
区控 Ⅳ类

Ⅳ类（氟化物，

0.42）

Ⅳ类（氟化物，

0.48）
无明显变化

10 隆德县 渝河 峰台 区控 Ⅱ类 Ⅱ类 Ⅲ类 有所好转

11 泾源县 泾河 龙潭水库 区控 Ⅱ类 未监测 Ⅱ类 —

12 彭阳县 茹河 乃家河水库 区控 Ⅱ类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注：*超标倍数指超出相应指标Ⅲ类标准限值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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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地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

2022 年 3 月，贺家湾水库、中庄水库地表水型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2、县级城镇饮用水水源地

2022 年 3 月，清凉水库、黄家峡水库、直峡水库、香水

河地表水型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表 1-2 2022 年 3月固原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序

号
县（区） 水源地类型 水源地名称

水质类别（主要污染指标）
水质同比变化

2022年3月 2021 年 3 月

1 原州区 地表水型 贺家湾水库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2 原州区 地表水型 中庄水库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3 隆德县 地表水型 清凉水库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4 隆德县 地表水型 黄家峡水库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5 隆德县 地表水型 直峡水库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6 泾源县 地表水型 香水河水源地 Ⅲ类 Ⅱ类 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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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空气质量

（一）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未扣除沙尘数据)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其修改单进行评价，监测评价项目为 6 项：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03）。原州区环境

空气质量与市区数据一致，不再单独评价。

2022 年 3 月，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74.2%

（23 天），同比上升 12.9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 4 天）；

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25.8%（8 天），同比上升 9.7 个百分点

（轻度污染天数增加 3 天）。超标天数中，PM10作为超标污染

物所占天数比例为 100%。

图 2-1 2022 年 3 月市区空气质量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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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2 年 3月市区日空气质量指数

2022 年 3 月，市区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与上年

同期相比：

PM10平均浓度为 11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5.8%；

PM2.5平均浓度为 3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2.4%；

SO2平均浓度为 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50.0%；

NO2平均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9.6%；

CO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0.8 毫克/立方米，同比持平；

03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11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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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2 年 3月及同比市区环境空气污染物日均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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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县环境空气质量(未扣除沙尘数据)

1、西吉县

2022 年 3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71.0%，同比上升 16.2

个百分点；

PM10平均浓度为 12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5.6%；

PM2.5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1.8%；

SO2平均浓度为 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4.5%；

NO2平均浓度为 1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9.0%；

CO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1.1 毫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7.5%；

03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111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5.7%。

2、隆德县

2022 年 3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96.8%，同比上升 16.2

个百分点；

PM10平均浓度为 7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9.6%；

PM2.5平均浓度为 2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9%；

SO2平均浓度为 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0%；

NO2平均浓度为 1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0%；

CO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1.0 毫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6.7%；

03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11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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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泾源县

2022 年 3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96.8%，同比上升 29.1

个百分点；

PM10平均浓度为 7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9.1%；

PM2.5平均浓度为 2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5.9%；

SO2平均浓度为 1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1.1%；

NO2平均浓度为 12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

CO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0.6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0.0%；

03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117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8.3%。

4、彭阳县

2022 年 3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73.3%，同比上升 15.2

个百分点；

PM10平均浓度为 12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7.2%；

PM2.5平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9.7%；

SO2平均浓度为 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3.3%；

NO2平均浓度为 1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6%；

CO 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 0.9 毫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28.6%；

03特定百分位数浓度为123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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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22 年 3 月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综合评价
单位：μg/m3（CO：mg/m3）

城

市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Isum）
及同比变化率（R）

优良天数（%）
主要监测项目平均浓度

主

要

污

染

物

PM10 PM2.5 SO2 NO2 CO 03-8H

Isum
去年

同期
R（%）

空

气

质

量

变

化

情

况

比例
去年

同期

同比

变化

（百

分

点）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平

均

浓

度

去

年

同

期

同比

变化

（%）

固

原

市

4.10 6.40 -35.9
改

善
74.2 61.3 12.9 116 214 -45.8 34 59 -42.4 6 4 50.0 19 27 -29.6 0.8 0.8 0.0 111 112 -0.9 PM10

西

吉

县

4.14 6.36 -34.9
改

善
71.0 54.8 16.1 123 226 -45.6 32 55 -41.8 5 11 -54.5 17 21 -19.0 1.1 0.8 37.5 111 105 5.7 PM10

隆

德

县

3.06 3.44 -11.0
改

善
96.8 80.6 16.1 74 92 -19.6 23 28 -17.9 3 4 -25.0 12 16 -25.0 0.7 0.6 16.7 129 113 14.2 PM10

泾

源

县

3.17 4.32 -26.6
改

善
96.8 67.7 29.0 78 128 -39.1 25 39 -35.9 10 9 11.1 12 12 0.0 0.6 1 -40.0 117 108 8.3 PM10

彭

阳

县

4.21 6.38 -34.0
改

善
73.3 58.1 15.3 122 231 -47.2 35 58 -39.7 8 6 33.3 14 17 -17.6 0.9 0.7 28.6 123 115 7.0 PM10

注：①空气质量按照综合指数法排名，综合指数越小时，环境空气质量越好。②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 R 大于 0 时空气质量变差，小于 0 时

改善，R 等于 0时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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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排名

（一）水环境质量状况及同比变化排名

根据《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

办监测〔2017〕51 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方案（试行）》（宁环发〔2019〕115 号）相

关要求，全市参与排名的地表水考核断面共 12 个。2022 年

3 月，通过对监测数据分析、评价，全市 4 县 1 区城市水环

境质量状况及同比变化排名结果如下：

2022 年 3 月，按 CWQI 城市城市水质指数排名，水环境质

量由好到差依次是：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原州区、西

吉县。按ΔCWQI 城市城市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率从小到大排名：

原州区、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西吉县地表水环境质量

变差。

表 3-1 2022 年 3月固原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

县（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排名
城市水质指数

CWQI 城市

考核断面所在水体 排名 变化率（%） 变化情况

泾源县 1 2.3335 泾河* — 77.72 变差

隆德县 2 3.8818 渝河 3 43.93 变差

彭阳县 3 3.9486 茹河、洪河*、蒲河 2 25.40 变差

原州区 4 4.2810 清水河 1 9.59 变差

西吉县 5 5.4930 葫芦河 4 88.62 变差

固原市 — 4.8236 — — 10.94 变差

注：①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按照城市水质指数 CWQI 城市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名，城市

水质指数 CWQI 城市越小，代表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越好。

②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排名按照城市水质指数的变化程度ΔCWQI 城市从小到大的顺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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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名ΔCWQI 城市为负值,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好; ΔCWQI 城市为正值，说明城市地表水

环境质量变差，排名越靠前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程度越高。

③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的考核断面(点位)水质指数计算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 1 中除水温、粪大肠菌群和总氮以外的 21 项指标。

④此次排名为未剔除水环境本底超标指标的统计结果。

⑤表中带*水体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 类或Ⅱ类。

⑥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排名充分考虑未达水质目标的断面水质变化情况；对于城市

所有地表水断面（点位）基准年和现状均满足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Ⅱ类水质且考核达标时，不参加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排名。

（二）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同比变化排名(未扣除沙尘数据)

根据生态环境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环

办监测〔2018〕19 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空气质量发

布及排名方案（试行）》，2022 年 3 月全市 4 县 1 区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排名结果如下：

2022 年 3 月，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法排名，空气质

量由好到差依次是：隆德县、泾源县、原州区、西吉县、彭

阳县。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从小到大排名，原州

区、西吉县、彭阳县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泾源县、隆德县环

境空气质量变差。

表 3-2 2022 年 2 月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排名

区域

综合指数

排名

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

排名
优良天数

主要监测项目平均浓度

（μg/m
3
）

PM10 PM2.5

排

名

综合

指数

排

名

变化率

（%）

空气质

量变化

情况

比例

（%）

同比（百

分点）

平均

浓度

同比

（%）

平均

浓度

同比

（%）

原州区 3 4.10 1 -35.9 改善 74.2 12.9 116 -45.8 34 -42.4

西吉县 4 4.14 2 -34.9 改善 71 16.2 123 -45.6 32 -41.8

隆德县 1 3.06 5 -11.0 改善 96.8 16.2 74 -19.6 23 -17.9

泾源县 2 3.17 4 -26.6 改善 96.8 29.1 78 -39.1 25 -35.9

彭阳县 5 4.21 3 -34.0 改善 73.3 15.2 122 -47.2 35 -39.7

注：①空气质量按照综合指数法排名，综合指数越小时，环境空气质量越好。②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 R 大于 0 时空气质量变差，小于 0 时改善，R 等于 0时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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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水环境质量评价

1、监测项目、评价指标

地 表 流 监 测 项 目 为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表 1 规定的 24 项，即：水温、总氮、粪大

肠菌群、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汞、氨

氮、铅、挥发酚、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总磷、铜、锌、硒、

氟化物、砷、镉、六价铬、氰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硫

化物。

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监测项目为色、嗅和味、浑浊度、

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

氧量、氨氮、硫化物、钠、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

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

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总α放

射性、总β放射性共 39 项。

地表水型饮用水源地监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氧、生

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

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

铁、锰、总氮、硫化物、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甲醛、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氯苯、

1，2-二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硝基苯、二硝基苯、

硝基氯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滴滴涕、铍、异丙苯、邻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林丹、阿特拉津、苯并（a）

芘、钼、钴、硼、锑、镍、钡、钒和铊共 61 项。

2、评价标准

（1）河流、湖泊、排水沟评价标准

地表水评价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标准

地 表 水 水 源 地 采 用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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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2）表 1 中各指标的Ⅲ类标准限值及表 2、表 3

中选测项目标准限值；地下水饮用水源地采用《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表 1 中的Ⅲ类标准限值。

3、评价方法

（1）河流、湖泊、排水沟水质评价

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类别评价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即根据

评价时段内该断面参评的指标中类别最高的一项来确定。

附表 1 断面水质定性评价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表征颜色 水质功能类别

Ⅰ～Ⅱ类水质 优 蓝色
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

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Ⅲ类水质 良好 绿色
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

水产养殖区、游泳区

Ⅳ类水质 轻度污染 黄色 一般工业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Ⅴ类水质 中度污染 橙色 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

劣Ⅴ类水质 重度污染 红色 除调节局部气候外，使用功能较差

评价时段内，断面水质为“优”或“良好”时，不评价

主要污染指标。

断面水质超过Ⅲ类标准时，先按照不同指标对应水质类

别的优劣，选择水质类别最差的前三项指标作为主要污染指

标。当不同指标对应的水质类别相同时计算超标倍数，将超

标指标按其超标倍数大小排列，取超标倍数最大的前三项为

主要污染指标。当氰化物或铅、铬等重金属超标时，优先作

为主要污染指标。

确定了主要污染指标的同时，应在指标后标注该指标浓

度超过Ⅲ类水质标准的倍数，即超标倍数，如高锰酸盐指数

(1.2)。对于水温、pH 值和溶解氧等项目不计算超标倍数。

超标倍数=（某监测指标的浓度值－该指标的标准值）/

该指标的标准值

（2）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

采用单项组分评价法：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所列分类指标标准，划分组分所属类别，不同类别标准值相

同时，从优不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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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统计

月评价采用一次监测数据评价；有多次监测数据时，采

用多次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价。

附录二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1、监测项目及评价标准

根据“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的通知”（环发[2012]11 号）的要求，2014 年 1 月 1 日起，

固原市监测及评价新空气标准基本项目二氧化硫（SO2）、二

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可吸入颗粒物

（PM10）、细颗粒物（PM2.5）6 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按

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的要求执行。

2021 年 1 月 1 日起，4 县 1 区均按照十四五点位进行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参评点位见下表：

附表 2 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评价点位

地市
十四五评价点位

（国控站点）
市辖区

十四五评价点位

（国控站点）
县（区）

十四五评价点位

（区控站点）

固原市

马园(对照点)

原州区十五小

新区

监测站

原州区

原州区十五小

新区

监测站

隆德县 隆德二中

彭阳县 彭阳环保分局

西吉县 西吉公园西路

泾源县 泾源馨源小区

备注：①对照点不参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②原州区十五小为十四五新增站点。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空气质量指

数（AQI）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同步

实施，适用于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实时报和预报工作，

用于向公众提供健康指引。空气质量指数（AQI），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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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空气质量分指数（IAQI），单

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指数；首要污染物，AQI 大于 50 时 IAQI

最大的空气污染物。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它综合考虑了 SO2、NO2、PM10、PM2.5、CO、

O3等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数值越

大表明综合污染程度越重。城市月评价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①计算各污染物的统计量浓度值

统计各城市的 SO2、NO2、PM10、PM2.5的月均浓度，并统计

一氧化碳（CO）日均值的第 95 百分位数以及臭氧（O3）日最

大 8 小时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

②计算各污染物的单项指数

污染物 i 单项指数 Ii 按（式 1）计算：

（式 1）

式中： —污染物 i 的浓度值，当 i 为 SO2、NO2、PM10

及 PM2.5时， 为月均值，当 i 为 CO 和 O3时， 为特定百分

位数浓度值；

—污染物 i 的年均值二级标准（当 i 为 CO 时，为日均

值二级标准；当 i 为 O3时，为 8 小时均值二级标准）。

③计算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Isum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计算需涵盖全部六项污染物，

计算方法如（式 2）所示：

（式 2）

式中：Isum—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Ii—污染物 i 的单项指数，i 包括全部六项指标。

当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相同时，排名以并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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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GB3095-2012）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20 60

μg/m
324 小时平均 50 150

1 小时平均 150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40

μg/m
324 小时平均 80 80

1 小时平均 200 200

3 一氧化碳（CO）
24 小时平均 4 4

mg/m
3

1 小时平均 10 10

4 臭氧（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00 160

μg/m
3

1 小时平均 160 200

5
颗粒物（粒径小于

等于 10μm）

年平均 40 7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6
颗粒物（粒径小于
等于 2.5μm）

年平均 15 35

24 小时平均 35 75

附表 4 空气质量分指数及对应的污染物项目浓度限值

空气质量
分指数

（IAQI）

污染物项目浓度限值（μg/m
3
）

二氧化硫
（SO2）24
小时平均

二氧化氮
（NO2）24
小时平均

颗粒物
（粒径小
于等于

10μm）24
小时平均

一氧化碳
（CO）24
小时平均
（mg/m3）

臭氧（O3）
1小时平

均

臭氧（O3）
8 小时滑
动平均

颗粒物
（粒径小
于等于

2.5μm）
24 小时平

均

0 0 0 0 0 0 0 0

50 50 40 50 2 160 100 35

100 150 80 150 4 200 160 75

150 475 180 250 14 300 215 115

200 800 280 350 24 400 265 150

300 1600 565 420 36 800 800 250

400 2100 750 500 48 1000
（3）

350

500 2620 940 600 60 1200
（3）

500

说明：臭氧（O3）8小时平均浓度高于 800μg/m3的，不再进行其空气质量分指数计算，臭氧（O3）

空气质量分指数按 1 小时平均浓度计算的分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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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空气质量指数（AQI）及相关信息（HJ633-2012）

空气质量

指数

空气质量

指数级别

空气质量指数类

别及表示颜色
对健康影响情况 建议采取的措施

0～50 一级 优 绿色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

本无空气污染
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51～100 二级 良 黄色

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

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

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

外活动

101～150 三级
轻度

污染
橙色

异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

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

症状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

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51～200 四级
中度

污染
红色

进一步加剧异感人群症

状，可能对健康人群心

脏、呼吸系统有影响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应避免长时间、

高强度的户外锻炼，一般人群

适量减少户外运动

201～300 五级
重度

污染
紫色

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

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

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

现症状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肺病

患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

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

﹥300 六级
严重

污染
褐紫色

健康人群运动耐受降

低，有明显强烈症状，

提前出现某些疾病

儿童、老年人及病人应当留在

室内，避免体力消耗，一般人

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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